
  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2021年           青少年活 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地租金物业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青少年活 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地租金物业费二、立项依据

其他证明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

组织机构代码：5301210151290777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兰园小区综合楼三楼

联系电话：0871-67479504
法人代表：吴涛

经费来源：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代为概况：我部门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为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员会。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在职人员编制6人，其中：行政编制 4人，事业编制2人。在职实有5人，其中：财政全供养 5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 0人，退休 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

一、项目基本概况

青少年活 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地租金物业费项目的项目期为经常性项目，主要用于支付青少年活 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地租金物业费，年度资金来源128800元，年度工作目标为与物业签订年度物业合同，按时支付费用。

项目实施内容

与物业签订年度物业合同，物业按照合同条例履行职责，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相关费用。

三、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年初预算12.8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四、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与物业公司的合同约定，2021年8月底前完成场地租金和物业费的支付，物业按合同履行其职责。

项目实施成效

   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提供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的场所，让呈贡区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团区委和青少年宫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升，使租用的场地利用率得到极大提升，对物业服务整体满意度有所提升。

六、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地租金物业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92001
	实施单位
	共青团昆明市呈贡区委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概况
	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地租金物业费

	项目立项依据
	其他证明文件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386,400.00 
	
	
	
	386,4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128,800.00 
	
	
	
	128,8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与物业签订年度物业合同，物业按照合同条例履行职责
	与物业签订年度物业合同，物业按照合同条例履行职责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用场地面积
	1200㎡
	数量指标
	租用场地面积
	1200㎡

	
	
	
	
	
	
	
	

	
	
	
	
	
	
	
	

	
	
	质量指标
	物业服务工作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物业服务工作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房屋租金支付时限
	8月底前
	时效指标
	房屋租金支付时限
	8月底前

	
	
	
	
	
	
	
	

	
	
	
	
	
	
	
	

	
	
	
	
	
	
	
	

	
	
	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数
	12.88万元
	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数
	12.8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了解和反映广大团员与青年的思想、要求，维护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休息
	有所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了解和反映广大团员与青年的思想、要求，维护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休息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场地使用率
	得到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场地使用率
	得到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了解和反映广大团员与青年的思想、要求，维护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休息，提供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的场所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了解和反映广大团员与青年的思想、要求，维护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休息，提供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的场所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相关活动的共青团员及青少年满意度
	不低于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相关活动的共青团员及青少年满意度
	95%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费用支出符合《共青团呈贡区委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预算绩效说明
	房屋租金每年10万元，房屋物管费计算方式：房屋面积1200㎡*2元/㎡*12月=28800元。

	单位负责人：
	吴涛
	填报人：
	岳云凤
	填报日期：
	2020.11.10


